 (準用最有利標，固定價格給付) 
議價程序協議紀錄
國立中正大學為「○○○○採購案」，係依招標文件所載明之固定費用給付，今與優勝廠商辦理議價程序，無須議減價格，雙方協議以下內容：
一、本案各階段服務及契約各項費用，原則以承商投標文件(服務建議書)內所列出之組成費用金額為準，詳本案契約書。

二、廠商不縮減及不降低招標文件之需求及內容。

三、廠商不縮減及不降低評選時簡報承諾事項。

四、廠商不縮減及不降低提送之服務建議書內承諾之事項，另所提之「創意與回饋」內容經雙方協議結果如下：

□同意廠商於服務建議書所提內容。

□同意廠商於服務建議書所提內容，並補充：   

□廠商於服務建議書所提內容，經雙方同意修正如下：

□其他：
以上內容經協議結果，廠商表示
□同意接受。
□不同意接受，本案將依招標文件規定另洽次優勝廠商辦理協議程序。
□不同意接受，且已無優勝廠商，本案宣布廢標。 
優勝廠商名稱：  　　　      (簽章)
負責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(簽章) 
中華民國       年         月       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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